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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所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

的审计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张洪波（代理董事会秘书职责）  

职务 董事长、总经理 

电话 010-59231560 

传真 010-59231560 

电子邮箱 zhanghongbo@beimai.com 

公司网址 www.beimai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街 1132号通惠大厦 B区四层。邮编：

100124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11,986,642.26 20,196,164.38 -40.65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,174,665.49 20,092,356.46 -94.15% 

营业收入 15,221,407.19 34,976,661.01 -56.48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18,917,690.97 -26,219,865.00 -27.85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
-19,445,921.12 -26,203,460.23 -25.79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7,077,608.67 -28,859,890.25 -75.4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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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182.87% -124.44%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1.16 -1.66 -30.12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    -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
0.07 1.24 -94.35%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

限

售

条

件

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798,750 5.04% 8,002,468 8,801,218 54.14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8,750 0.12% 1,857,523 1,876,273 11.54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18,750 0.12% 1,909,835 1,928,585 11.86% 

      核心员工 

- - - - - 

有

限

售

条

件

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15,056,250 94.96% -7,602,468 7,453,782 45.86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7,286,343 45.96% -1,657,523 5,628,820 34.63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7,495,593 47.28% -1,709,835 5,785,758 35.59% 

      核心员工 

- - - - - 

     总股本 15,855,000.00 - 400,000 16,255,000.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张洪波 7,305,093 200,000 7,505,093 46.17% 5,628,820 1,876,273 

2 丁笑 2,502,036 -30,000 2,472,036 15.21% 1,668,024 804,012 

3 南京汉能

创业投资

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
1,924,140 0 1,924,140 11.84% 0 1,924,140 

4 重庆汉能

科技创业

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

1,282,758 0 1,282,758 7.89% 0 1,282,758 



 

北京北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6 

 4 

伙） 

5 北京汉能

中宏投资

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
801,723 0 801,723 4.93% 0 801,723 

合计 13,815,750 170,000 13,985,750 86.04% 7,296,844 6,688,906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股东张洪波、丁笑为夫妻关系； 

南京汉能、重庆汉能、北京汉能之间的关系如下：南京汉能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南京汉能

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【委派董征为代表出任北迈科技董事】，董征也是南京汉能投资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合伙人之一；重庆汉能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汉能嘉宏投资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，而北京汉能嘉宏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董征；北京汉能的执

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汉联资本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而北京汉联资本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

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董征。 

除此之外，公司前五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 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1、会计政策变更 

（1）2017 年 4 月 28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 

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（财会[2017]13 号），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。对于准则实施日存在的持有待

售 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，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。  

（2）2017 年 5 月 10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（2017 年修订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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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财会[2017]15 号），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。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

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，并要求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对 

2017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准则进行调整。  

（3）2017年 12月 25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 [2017]30

号），针对 2017年施行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-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和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16号-政府补助》的相关规定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，新增了“其他收益”、

“资产处置收益”、“（一）持续经营净利润”和“（二）终止经营净利润”等报表项目，并对营业外

收支的核算范围进行了调整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，仅设计会计科目列报的变化，不影响公司当期及前期

列报损益，本公司按新准则编制 2017年度财务报表。 

2、会计估计变更 

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。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： 

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

意见审计报告的内容客观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7年净亏损 18,917,690.97元，

截至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,174,665.49 元，表明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

定性。该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中涉及事项对北迈科技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，没有明显违

反会计准则、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。针对审计报告所强调事项，公司已采取了积极的解决措

施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总结过往经验，根据市场发展趋势调整企业战略方针，在原自营电商销售平台的实践积累下开

展对外提供数据技术支持服务，为公司盈利提供新的模式。 

2、公司在完善自有数据库、搭建数据平台、加强软件技术服务的同时，不断拓展合作客户。目前，

已与全国修理厂占有率达 80%以上的行业内资深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，且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，相关产

品已开发完成，很快将进入市场；同时也与大型制造商 、电商平台进行业务合作洽谈，随着业务合作

的不断加强，将为公司带来新的订单，业务发展势头良好。 

3、引进专业的企业管理人员，规范内部管理，优化人员配置。 

4、目前，公司已进行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，此次投资款将作为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经营、数据

技术完善和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，缓解资金压力，提升公司资本实力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依据相关情况，本着严格、谨慎的原则对

上述事项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，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告客观严谨的反映了公

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人积极采取有效措

施，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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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 

2018 年 4月 19日 

 


